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办理财产保全案件的若干规定 

（2017 年 10 月） 

  为规范本院财产保全案件办理，提高财产保全案件办案效率，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以及省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的通知等要求，

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工作分工 

  第一条 财产保全案件（执保字案）由执行局主审法官承办。 

  主审法官对案件法律适用问题负责把关。主审法官认为有必要的，应当提交合议庭审

查决定。 

  法官助理在主审法官的指挥下负责财产保全案件的具体实施及法律文书起草制作等相

关工作。 

  书记员配合保全实施、送达法律文书、网络执行查控、案件信息录入和卷宗材料整理

归档，以及主审法官、法官助理安排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第二条 外出现场办理财产保全实施，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 

  对保全财产线索较多、时间紧急的案件，由处领导统筹安排本部门其他人员协助办

理。 

  情况特别紧急的，可报请院领导协调作出保全裁定的立案、审判部门派员协助。 

  第三条 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委托送达函、公告等法律文书由主审法

官审核后报审判长签发；情况紧急、需要现场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实施人员可口头请示

主审法官同意后，再补办相关报批手续。 

  第四条 赴广州市区以外地区办案应报经领导同意。 

案件办理 

  第五条 收到案件排定信息的当天，书记员应当与立案部门签收案件材料移交手续并

将案件及时移送主审法官。 

  第六条 收到案件材料后，发现案件材料不全的，应当商请立案部门或审判部门及时

补充相关材料。 

  第七条 实施人员收到案件材料并领受任务后，及时开始采取保全措施。情况复杂

的，应报请主审法官决定实施方案。 

  第八条 财产保全实施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事项委托制度，除保全期限紧等特

殊情况以外，原则上按照以下程序实施保全： 

  （一）可进行网络查控的，优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和本院“点对点”查控

系统进行网络查控。网络查询应当在收到案件材料后两个工作日内发出查询申请，网络查

封、冻结应当在收到查询反馈结果后两个工作日内发出查封、冻结申请。 

  （二）不能网络查控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

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委托外地法院办理，但广州市区的保全事项不得委托办理。 



  事项委托应当在收到案件材料后两个工作日内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案系统完成对

外委托手续。 

  事项委托后，应当及时联系受委托法院，跟进办理情况。 

  （三）事项委托执行没有结果的，外出现场办理。 

  第九条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申请人财产线索的，由合议

庭决定是否同意。对同意使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查控范围应限于裁定保全的财产或者

保全数额范围内的财产。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显示被申请人有多项财产线索的，由合议

庭研究决定对其中部分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对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到的被保全人的财产信息应当严格保密，对该部分财产合议

庭决定不采取保全措施的，不向立案部门、审判部门反馈未保全的财产信息。 

  第十条 财产保全案件办结后，同一案件的申请人又提供新的财产线索请求继续保全

的，应告知其向作出保全裁定的立案部门、审判部门提出申请，由立案部门新立执保案

件，再移交执行部门实施。尚未办结的案件，申请人提供新的财产线索请求继续保全的，

可以由合议庭决定是否继续采取保全措施，无需新立案件。 

  第十一条 申请人提供的保全财产不在被申请人的名下，需要在执行实施阶段审查确

认是否属于可供保全财产的，由合议庭审查决定。 

  第十二条 对财产实施保全后，案外人对保全财产提出异议，或者当事人提出超标的

保全等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裁定解除保全措施的，由执行异议案件承办人填写《财产

保全案件移送立案表》，经处领导审批后，送立案部门立案，由执行局办理。 

其他要求 

  第十三条 办案人员应当熟悉网络查控系统和执行事项委托系统。 

  第十四条 实施现场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时，应当佩带执法记录仪，将保全现场有

关情况记录在案。 

  向金融机构、工商、车管、国土、房管等协助执行单位送达时可不使用执法记录仪，

但如出现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阻碍执行情形的，应当使用执法记录仪。 

  使用执法记录仪的，应当告知相关人员。 

  第十五条 需要外出办理的保全事务，如果涉及同一地区、同一路线的，应当合并办

理。 

  第十六条 办案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廉政纪律，依法规范办案，不得接受案件当事人及

其代理人请吃送礼。 

  第十七条 办案人员不得违反规定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私自接触，但需要由当事

人或者代理人提供案件有关情况或协助办理有关事项的除外。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10 月 25 日起实施。 

 


